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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项目背景、立项 

鹤庆公路管理段机械化养护和应急中心工程位于鹤庆县金墩乡邑头村境

内上鹤公路 K125 右侧，属金墩乡邑头村管辖范围，项目建设区北侧有上鹤

公路经过，对上鹤公路的维护有着重要作用。 

2013 年 6 月 27 日，建设单位取得鹤庆县人民政府“关于桃树河机化站

搬迁用地问题的批复”（鹤政复〔2013〕617 号）。 

2016 年 4 月 28 日，建设单位取得鹤庆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下达鹤庆公

路管理段机械化养护和应急中心工程建设项目投资计划的通知”（鹤发改投资

〔2016〕123 号）。 

受鹤庆公路分局的委托，2016 年 5 月大理白族自治州建筑设计院编制完

成了《鹤庆公路管理段机械化养护和应急中心工程初步设计报告》。 

2017 年 2 月 20 日取得“鹤庆县水务局关于准予鹤庆公路管理段机械化

养护和应急中心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行政许可决定书”（鹤水保许〔2017〕2

号）。 

二、项目建设过程 

鹤庆公路管理段机械化养护和应急中心工程于 2017 年 8 月 6 日开工，已

于 2018 年 7 月 19 日完成建设并投入试生产，总工期 12 个月，即 1.0 年。 

主体工程由大理白族自治州建筑设计院设计，水土保持方案由云南兴禹

生态环境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监理单位为鹤庆县建设监理有限公司，施

工单位为鹤庆县龙盛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开工前建设单位委托鹤庆县龙盛建筑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本项目主体

施工工作，同时委托鹤庆县建设监理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监理工作。施工单

位在建设中首先对场地进行开挖平整、进行分台及挡墙的建设，同时进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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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物基础开挖建设，后续进行道路广场等的建设。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建

设单位委托鹤庆县龙盛建筑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本项目绿化工程施工。 

三、水土保持工作情况 

建设单位鹤庆公路分局在建设过程中重视水土保持工作，为做好各建设

项目的水土保持工作，以水土保持方案为技术指导，并结合项目建设实际情

况，在公司领导的统一领导下，由主体工程项目部同时负责水土保持工作，

项目部下设工程部和财务部，工程部具体负责主体工程建设质量、进度及水

土保持措施的运行管理，对项目建设中的水土保持工作进行检查和验收，同

时在建设过程中积极配合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为水土保持方案的顺

利实施提供组织和领导保障，同时确保水土保持效益长期稳定发挥；财务部

负责工程建设资金的统筹管理。 

项目建设中的技术工作由工程部具体负责，并安排人员具体负责项目建

设中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管理工作。项目建设中实施了浆砌石挡墙、围墙、

雨水管、排水管网、浆砌石排洪沟、土质排水沟、彩条布覆盖及绿化等，措

施的实施有效的减少了项目建设引发的水土流失。 

四、初验情况 

我单位在接到鹤庆公路分局对该项目水保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委托后，组

织相关人员对水土保持工程完成数量、质量等方面进行检查初验，根据《水

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等有关技术标准，由我单位组织，

邀请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及监测单位参加，对所建水土保持工程

进行检查初验，对鹤庆公路管理段机械化养护和应急中心工程目前水土保持

现状评价如下： 

（1）项目建设区内水土保持防治措施体系完善，可达到防治水土流失要

求； 

（2）工程质量符合国家规定、达到设计和施工验收规范标准，工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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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率 100%； 

（3）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措施、投资基本落实； 

（4）本项目已具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条件。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经过与实地对照，

进行检查初验后，认为水土保持工程合格，可以满足水土保持防治要求，水

土保持设施总体达到竣工验收的条件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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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1.1 项目概况 

1.1.1 地理位置 

鹤庆公路管理段机械化养护和应急中心项目位于鹤庆县金墩乡邑头村境

内上鹤公路 K125 右侧，属金墩乡邑头村管辖范围，项目建设区北侧有上鹤

公路经过，东西南三侧均为坡耕地、草地及林地等原生植被，项目建设区与

上鹤公路紧密相连，对外交通条件十分便利。 

1.1.2 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名称：鹤庆公路管理段机械化养护和应急中心工程； 

建设地点：鹤庆县金墩乡邑头村（上鹤公路 K125 右侧）； 

建设单位：鹤庆公路分局； 

建设性质：建设类项目； 

项目占地：总用地面积 1.6972hm2； 

建设规模：总建筑面积 1909.08 m2； 

建设工期：1.0 年（2017 年 8 月 6 日~2018 年 7 月 19 日）； 

工程投资：总投资 68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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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1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表 

内容 面积 单位 

用地总面积 16972.75 m2 

总建筑面积 1909.08 m2 

其中 

生产配套用房 494.64 m2 

生产周转用房 580.5 m2 

停机库 395.41 m2 

料仓 438.53 m2 

建筑占地面积 1279.72 m2 

其中 

生产配套用房 252.28 m2 

生产周转用房 193.5 m2 

停机库 395.41 m2 

料仓 438.53 m2 

绿地面积 9890 m2 

建筑密度 7.53 % 

容积率 0.11  

绿地率 58.27 % 

硬地面积 4411.17  

地面停车位 8 个 

1.1.3 项目投资 

项目计划总投资 659.78 万元，实际完成总投资约 688 万元。资金来源为

建设单位自筹。 

1.1.4 项目组成及布置 

鹤庆公路管理段机械化养护和应急中心工程主要建设一栋生产配套用房

（2 层）、生产周转用房（3 层）、停车库（1 层）、料仓（1 层）、室外停

车场、道路广场、景观绿化以及附属给排水、电气、消防设施等附属建筑。 

本项目地面布局可以分为建筑物区、道路广场区、绿化景观区三个区域，

总计占地 1.6972hm2，各区域的组成情况具体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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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2                       项目组成表 

项目组成 面积（hm2） 建设内容及组成情况 

建构筑物区 0.1280 
一栋生产配套用房（2F）、一栋生产周转用房（3F）、一栋停

车库（1F）、一栋料仓（1F） 

道路广场区 0.5802 
由连接各区域之间的道路、地面停车位等组成，均采用混凝土

进行硬化处理 

绿化景观区 0.9890 场地内建筑、道路之间空地等的绿化 

合计 1.6972  

一、建构筑物区 

建构筑物区总计占地 0.1280hm2。本区主要建设一栋生产配套用房（2F）、

一栋生产周转用房（3F）、一栋停车库（1F）、一栋料仓（1F）。建筑密度

7.53%，容积率 0.11。各建筑情况详见下表。 

表 0-3                         建筑物情况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总建筑面积 占地面积 建筑层数 结构形式 

1 生产配套用房 494.64m2 252.28m2 2 层 框架结构 

2 生产周转用房 580.50m2 193.50m2 3 层 框架结构 

3 停机库 395.41m2 395.41m2 1 层 轻钢结构 

4 料仓 438.53m2 438.53m2 1 层 轻钢结构 

 总计 1909.08m2 1279.72m2   

二、道路广场区 

道路场地工程区占地 0.5802hm2，包括连接各区域之间的道路、地面停

车位等，均采用混凝土、泥结石进行硬化处理。 

三、绿化景观区 

本项目总计绿化面积 0.9890hm2，主要为场地内建筑、道路之间空地等

的绿化，绿化率为 58.27%。实际建设中采取草坪、栽植雪松、桂花、杨梅、

福树、金盏花、迎春花、以及保留下来的原生植被云南松等进行绿化，据竣

工资料及实际调查监测，建设中栽植杨梅、雪松、福树、云南松、香樟、桂

花树、格桑花、金盏花、迎春花以及保留下来的原生植被等，目前绿化植被

生长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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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施工组织及工期 

为了控制由于项目建设造成水土流失的进一步加剧以及危害和影响项目

施工进度，项目建设中采用合理的施工组织及施工工艺，合理布置施工营地、

施工场地等，最大限度控制了因项目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 

施工过程中主要依托上鹤公路作为运输通道，无需新修施工便道；建设

中将施工营地和部分施工场地布置于厂区内；建设中砂石料场、模板堆场、

砼、砂浆拌合场等主要布置于建构筑物周边绿化带及道路广场上，其余施工

辅助设施就近布置于各施工作业面附近；项目建设所需材料自周边合法厂家

购买，不涉及砂石料场开采扰动；施工用水、用电均从项目周边接入，施工

用水用电方便，可满足施工用水用电。 

根据项目实际建设情况，项目建设中严格按照施工组织设计及施工规范

进行施工，减少了地表裸露时间，减少了项目建设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项目计划于 2017 年 1 月开工，于 2017 年 7 月竣工，计划工期 0.58 年；

实际建设中项目于 2017 年 8 月开工，于 2018 年 7 月完成建设并投入试生产，

实际工期 12 个月，即 1.0 年。 

1.1.6 土石方情况 

根据施工记录及监理资料等分析，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总计产生土石方

开挖 0.22 万 m3，土石方回填 5.01 万 m3，回填不足的 4.79 万 m3由上鹤公路

K122+600 处取土场供应，绿化所需的 0.37 万 m3绿化覆土由绿化施工单位外

购，本项目建设无多余弃渣产生。 

1.1.7 征占地情况 

本项目实际建设中总计征占地面积 1.6972hm2，全部为永久占地，项目

原始占地类型为林地、水田、坡耕地及交通运输用地，建设征地后地类（用

途）调整为建设用地。 



鹤庆公路管理段机械化养护和应急中心工程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8 

1.1.8 移民安置和专项设施改（迁）建 

本项目原始占地类型为林地、草地、坡耕地、交通运输用地及水域用地

等，项目建设不涉及拆迁安置与专项设施改（迁）建。 

1.2 项目区概况 

1.2.1 自然条件 

鹤庆公路管理段机械化养护和应急中心工程位于上鹤公路 S221 里程桩

号 K125+000 处。场地位于鹤庆县金墩乡羊龙潭水库和大丽公路东南面，交

通便利。 

项目场地为狭长型不规则的依山坡地块，地块整体地势西北高东南低，

局部高差较大。场地坡度大于 20°，局部坡度在 25°~30°之间，场地呈斜

坡布置，最高海拔为 2252.37m，最低海拔为 2231.53m，最大高差 20.84m。 

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抗震设防烈度为 8 度，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 0.3g，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为 0.4s。 

工程区属低纬高原山地季风气候。其主要特征是干旱季分明、夏秋多雨，

冬春多旱。气候沿高程的垂直变化十分明显，水平分布的地区性变化也较大。

每年 6~10 月为雨季，西南季风带来暖湿气流与南下的冷空气配合，导致雨

量多，湿度大，此间降雨量占全年降雨量的 90％;11 月~翌年 5 月受大陆季风，

南支西风急流的控制，天晴少雨，湿度小，蒸发量大，风俗大。根据鹤庆气

象站资料统计，多年平均降雨量 969.2mm，多年平均蒸发量（20cm）1962.5mm，

多年平均气温 13.5℃，最高 33.4℃，最低-11.4℃，多年平均相对湿度 65％，

对年平均日照时数 2320.6 小时，多年平均风速复杂，峰谷悬殊，本流域立体

气候明显，气温随高程升高呈 0.63℃/100m 规律递减；但受局部地形影响，

降雨量总体自上而下呈递增规律，暴雨亦自上而下增加。 

    根据鹤庆县多年气象水文资料分析，20 年一遇 24h 最大降雨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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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mm，6h 最大降雨量为 70.1mm，1h 最大降雨量 45.1mm。 

项目建设区内土壤主要以红壤为主，项目建设区大部分地段原始地表植

被茂密，多为云南松和天然草地，有少量的杂木和灌木，植被覆盖率约为

68.44%。 

 1.2.2 水土流失及防治情况 

按全国土壤侵蚀类型区划标准，本项目所在区域属西南土石山区，土壤

侵蚀模数允许值为 500t/km2·a。根据《云南省水利厅关于划分省级水土流失

重点预防保护区和重点治理区的公告》（云南省水利厅第 49 号），项目所在

地鹤庆县不属于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也不属于云南省水土流失重点

预防区、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建设类二级防治标准。 

根据现场实地勘察，项目实际建设中实施了浆砌石挡墙、围墙、雨水管、

排水管网、浆砌石排洪沟、土质排水沟、彩条布覆盖及绿化等，措施的实施

有效的减少了项目建设引发的水土流失。项目建设区现状为： 

（1）建构筑物区：已被建构筑物覆盖，基本不产生水土流失，现阶段平

均土壤侵蚀模数约为 100t/km2·a。 

（2）道路广场区：道路工程区采用混凝土、泥结石进行了硬化，基本不

产生水土流失，现阶段土壤侵蚀模数约为 300t/km2·a。 

（3）绿化景观区：现阶段实施的绿化植被经过了自然恢复期后生长较好，

根据本区现状情况，确定本区现阶段平均土壤侵蚀模数取值为 420/km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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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土保持方案和设计情况 

2.1 主体工程设计 

2013 年 6 月 27 日，建设单位取得鹤庆县人民政府“关于桃树河机化站

搬迁用地问题的批复”（鹤政复〔2013〕617 号）。2016 年 4 月 28 日，建设

单位取得鹤庆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下达鹤庆公路管理段机械化养护和应急

中心工程建设项目投资计划的通知”（鹤发改投资〔2016〕123 号）。2016

年 5 月大理白族自治州建筑设计院编制完成了《鹤庆公路管理段机械化养护

和应急中心工程初步设计报告》。2017 年 2 月 20 日取得“鹤庆县水务局关

于准予鹤庆公路管理段机械化养护和应急中心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行政许可

决定书”（鹤水保许〔2017〕2 号）。 

2.2 水土保持方案 

2016 年 10 月，委托云南兴禹生态环境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本项目水

土保持方案的编制任务，并于 2017 年 2 月 20 日取得“鹤庆县水务局关于准

予鹤庆公路管理段机械化养护和应急中心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行政许可决定

书”（鹤水保许〔2017〕2 号）。 

2.3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 

本项目实际建设中建设方案和布局等进行了调整，导致占地面积、分区

及水保措施等有所变化，但项目变化均在变更范围内，未进行变更备案。 

项目实际建设中防治责任范围及水土保持措施等均进行了局部调整，具

体分述如下： 

（1）实际产生的防治责任范围面积较批复核定面积增加了 0.08hm2，其

中项目建设区面积不变，直接影响区面积增加了 0.08hm2。 

（2）实际建设中对建设方案和布局做了微调，主要调整了项目建设区主

出入口的位置，但主体工程实际建设占地面积不变。同时调整了排水系统布

置，减少了雨水管及排水管网的实施等，导致实际实施的排水沟工程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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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增加了浆砌石排洪沟的工程量； 

（3）实际建设中未剥离表土，因此表土场未启用，相应的临时拦挡、覆

盖措施未实施； 

（4）本项目计划于 2017 年 1 月开工，于 2017 年 7 月竣工，计划工期

0.58 年；实际建设中项目于 2017 年 8 月开工，于 2018 年 7 月完成建设并投

入试生产，实际工期 12 个月，即 1.0 年。项目实际建设工期较计划工期增加

了 0.42 年。 

2.4 水土保持后续设计 

本项目建设中水土保持措施较方案设计有所变化，相关措施施工图设计

由主体施工图设计单位负责，未进行水保方案施工图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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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3.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一、《水保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水保方案》及水保批文内容可知，批复核定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

任范围面积为 1.8972hm2，其中项目建设区 1.6972hm2，直接影响区 0.20hm2。 

项目建设区：包括建筑物区、道路广场区、绿化景观区、表土场（布置

于绿化景观区，占地面积不重复计列）等分区，共计占地面积 1.6972hm2，

全部为永久占地，占地类型为林地、草地、坡耕地、交通运输用地、水域用

地等。 

直接影响区：为项目建设区以外由于开发建设活动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

及其直接危害的范围。结合项目周边现状，在建设过程中将对外围 2m 范围

内可能造成一定的影响，原则上以项目建设区周边 2m 计直接影响区，总计

直接影响区面积为 0.20hm2。 

表 0-1              防治责任范围面积统计表              单位：hm2 

项目分区 
占地类型（hm2） 

小计 
林地 草地 坡耕地 交通运输用地 水域用地 

建构筑物区 0.0480 0.0610 0 0.0090 0.0100 0.1280 

道路广场区 0.0903 0.1821 0.1933 0.0980 0.0050 0.5687 

绿化景观区 0.4528 0.3275 0.1069 0.1083 0.0050 1.0005 

表土场区 位于绿化区内，不重复计列  （0.20） 

合计 0.5911 0.5706 0.3002 0.2153 0.0200 1.6972 

直接影响区 0.0600 0.0500 0.0700 0.0100 0.0100 0.2000 

合计 0.6511 0.6206 0.3702 0.2253 0.0300 1.8972 

二、实际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 

我单位监测组通过分析现场监测成果，并结合施工记录、监理资料及竣

工验收等资料分析，项目建设实际占地面积与《水保方案》一致，但是直接

影响区与《水保方案》相比增加了 0.08 hm2，主要是实际建设中建设业主将

周边进村道路进行加宽加固，导致直接影响区面积增加。项目实际水土流失

防治责任范围与批复防治责任范围对照统计见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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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2   水保方案批复防治责任范围与监测防治责任范围对照表   单位：hm2 

项目分区 
防治责任范围面积（hm2） 

变化情况 
方案确定 实际扰动 

项目建设区 1.6972 1.6972 0 

建筑物区 0.1280 0.1280 0 

道路广场区 0.5687 0.5802 +0.0115 

绿化景观区 1.0005 0.9890 -0.0115 

直接影响区 0.2000 0.2800 +0.08 

整个项目直接影响区 0.2000 0.2800 +0.08 

防治责任范围 1.8972 1.9772 +0.08 

通过比对分析，项目建设区各分区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具体

情况分述如下： 

（1）建构筑物区：占地面积一致，主要是实际建设中按水保方案设计的

建构筑物建设，因此面积一致； 

（2）道路广场区：占地面积减少增加了 0.0115hm2，主要是实际建设中

将《水保方案》主出入口位置调整到项目东北侧原设计为绿化用地位置，导

致道路广场硬化面积增加； 

（3）绿化景观区：占地面积减少了 0.0115hm2，主要是实际建设中将《水

保方案》主出入口位置调整到项目东北侧原设计为绿化用地位置，导致绿化

景观区绿化面积减少； 

（4）直接影响区：实际建设中建设单位将周边进村道路进行加宽加固，

最终导致直接影响区面积增加 0.08hm2。 

3.2 弃渣场设置 

根据项目《水保方案》，项目建设中产生土方开挖量为 0.59 万 m
3
，其中

表土剥离 0.30 万 m
3
，表土后期作为绿化覆土使用，回填总量 4.96 万 m

3
，回

填土不足的 4.37 万 m
3
土方则由上鹤公路 K122+600 处取土场供应。项目建设

中无弃渣产生。 

根据施工记录及监理资料等分析，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总计产生土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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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挖 0.22 万 m3，土石方回填 5.01 万 m3，回填不足的 4.79 万 m3由上鹤公路

K122+600 处取土场供应，绿化所需的 0.37 万 m3绿化覆土由绿化施工单位外

购，本项目建设无多余弃渣产生。 

3.3 取土场设置 

本项目建设过程中未专门设置取土场，项目建设所需的回填土、碎石、

砾石、砂子等材料由上鹤公路 K122+600 处取土场供应，并向周边具有合法

开采权的砂、石料场就近购买。 

3.4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在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根据《水保方案》划定的水土流失防治分区，

针对项目建设过程可能引发水土流失的特点和造成的危害程度，实施了有效

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以植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永久措施与临时防护

措施相结合，并把主体工程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设施纳入水土流失防治体系

中，建立了完整有效的水土保持防护体系，以形成完整的、科学的水土保持

防治体系。 

表 3-3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  

序号 防治分区 方案设计防治措施 实际实施防治措施 备注 

1 建构筑物区 
雨水管、表土剥离、彩条

布覆盖、彩钢板围挡 

雨水管、彩条布覆

盖、砖砌体围墙 
实际未剥离表土 

2 道路广场区 

排水管网、砼承插管、表

土剥离、临时排水沟、沉

砂池、车辆清洗池 

排水管网、浆砌石

排洪沟、临时排水

沟 

实际未剥离表土，取消沉砂池、

车辆清洗池，将砼承插管调整

为浆砌石排洪沟 

3 绿化景观区 
绿化、表土拦挡、表土覆

盖 
绿化 

实际未剥离表土，故表土场临

时措施未实施 

本项目实际建设中由于建设方案和布局等的调整，导致占地面积、分区

及水保措施等有所变化，但措施的调整是在保证各分区防治效果的前提下进

行的，措施的调整未降低项目建设区的水土流失防治效果和水土保持措施功

能的发挥。 

3.5 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 

一、工程措施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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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措施设计情况 

结合批复鹤水保许〔2017〕2 号文分析，本项目工程措施工程量为： 

主体工程设计工程措施主要工程量为：雨水管 435m，排水管网 450m，

砼承插管 120m。 

新增水保措施工程量为：表土剥离 3000m3。 

2、工程措施实施情况 

实际建设中实施了浆砌石挡墙、围墙及硬化等不计入水保投资的工程，

同时实施了计入水保投资的工程有：雨水管 375m，排水管网 419m，浆砌石

排洪沟 175m。 

3、工程措施变化情况 

实际建设中取消了表土剥离收集，将砼承插管措施调整为浆砌石排洪沟

等。工程措施变化情况详见表 3-4。 

表 3-4          批复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与实际完成工程措施对照表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批复数量 完成数量 增减情况 备注 

建筑物区 
新增 表土剥离 m3 600 0 -600 实际未剥离 

主体 雨水管 m 435 375 -60 根据实际情况减少 

道路广场区 

主体 排水管网 m 450 419 -31 根据实际情况减少 

主体 砼承插管 m 120 175 +55 
实际为浆砌石排洪

沟，长度增加 

新增 表土剥离 m3 2400 0 -2400 实际未剥离 

通过对照分析，实际实施的工程措施工程量较方案设计有所变化，主要

原因分述如下： 

（1）实际建设中取消了项目建设各分区的表土剥离收集措施； 

（2）实际建设中调整了排水系统布置，取消了砼承插管的实施，调整为

浆砌石排洪沟并增加了实施长度，厂区排水系统采取排水沟与排水管相结合

的模式，导致实际实施的排水沟工程量有所减少，排水沟的减少未降低项目

建设区的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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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植物措施情况分析 

1、植物措施设计情况 

结合批复鹤水保许〔2017〕2 号文分析，本项目植物措施工程量为： 

主体工程设计植物措施主要工程量为：绿化工程 10005m2。 

2、植物措施实施情况 

本项目实际建设总计绿化面积 9890m2，实际建设中采取草坪、栽植金盏

花、迎春花、福树、桂花树、杨梅、雪松、格桑花、香樟及保留下来的原生

植被云南松等进行绿化，目前绿化植被生长良好。 

3、植物措施变化情况 

实际建设中减少了植被恢复面积，同时调整了植被恢复模式等。植物措

施变化情况详见表 3-5。 

表 3-5      批复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与实际完成植物措施对照表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批复数量 完成数量 增减情况 备注 

绿化用地区 主体 绿化 m2 10005 9890 -115 实际建设中减少 

通过对照分析，实际实施的植物措施工程量较方案设计有所变化，主要

原因是实际建设中调整了场区主出入口的位置，将原设计中北侧出入口调整

至场区东北侧，调整后的主出入口位置原设计为绿化用地，因此导致绿化面

积减少；绿化实施过程中采取草坪、栽植金盏花、迎春花、福树、桂花树、

杨梅、雪松、格桑花、香樟及保留下来的原生植被云南松等进行绿化，目前

绿化植被生长良好。 

三、临时措施情况分析 

1、临时措施设计情况 

结合批复鹤水保许〔2017〕2 号文分析，本项目植物措施工程量为： 

主体工程设计临时措施主要工程量为：彩钢板围挡 347m。 

方案新增的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彩条布覆盖 2300m2，土质临时排水沟

450m，沉砂池 1 口，车辆清洗池 1 口，编织袋挡墙 90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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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临时措施实施情况 

根据施工记录及监理资料分析，项目实际建设中实施的临时措施有：砖

砌体围墙 530m，土质临时排水沟 425m，彩条布覆盖 150m2。 

3、临时措施变化情况 

本项目实际建设中只实施了砖砌体围墙、临时排水沟、土工布覆盖，未

实施沉砂池、车辆清洗池、编织袋挡墙。临时措施变化情况详见表 3-6。 

表 3-6        批复的水土保持临时措施与实际完成临时措施对照表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批复数量 完成数量 增减情况 备注 

建筑物区 
主体 彩钢板围挡 m 347 530 +183 调整为砖砌体围墙 

新增 彩条布覆盖 m2 200 150 -50 根据实际情况减少 

道路场地

区 

主体 土质排水沟 m 450 425 -25 根据实际情况减少 

主体 沉砂池 口 1 0 -1 实际未实施 

主体 车辆清洗池 口 1 0 -1 实际未实施 

表土场区 
新增 编织袋挡墙 m3 90 0 -90 实际建设中未剥离

表土，本区不存在 新增 彩条布覆盖 m2 200 0 -200 

通过对照分析，实际实施的临时措施工程量较方案设计有所变化，主要

原因分述如下： 

（1）实际建设中取消了场地沉砂池、车辆清洗池等措施的实施，同时建

设中未进行表土剥离收集，表土场区不存在，设计的编织袋挡墙、彩条布覆

盖均未实施； 

（2）项目在实际建设中将水保方案设计的彩钢板围挡调整为砖砌体围

挡，并且增加了工程量； 

3.6 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  

一、方案设计水土保持投资 

根据项目《水土保持》及水保批文可知，水土保持总投资为 119.11 万元，

其中主体工程已计列投资 81.06 万元，方案新增建设期投资 38.05 万元。新增

投资中工程措施 7.71 万元，临时措施 5.14 万元，独立费用 21.44 万元，基本

预备费 2.06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1.7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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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方案中确定的水土保持工程投资详见表 3-7。 

表 3-7                批复水土保持总投资统计表  

编

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建设期 

小计 
主体工程

已有投资 

水土保持

总投资 

建安

工程

费 

林草措施 
独立费

用 
栽植

费 

林草及

种子费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7.71    7.71 25.29 33.00 

1 建构筑物区 1.54    1.54 15.23 16.77 

2 道路广场区 6.17    6.17 10.06 16.23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48.35 48.35 

1 绿化景观区      48.35 48.35 

第三部分 临时措施 5.14    5.14 7.42 12.56 

1 建构筑物区 0.15    0.15 7.42 7.57 

2 道路广场区 1.38    1.38  1.38 

3 表土场区 3.61    3.61  3.61 

第四部分 独立费用    21.44 21.44  21.44 

1 建设管理费    0.26 0.26  0.26 

2 水土保持监理费    4.00 4.00  4.00 

3 科研勘测设计费    0.64 0.64  0.64 

4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费    5.00 5.00  5.00 

5 水土保持监测费    8.54 8.54  8.54 

6 

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

收技术评估报告编制

费 

   3.00 3.00  3.00 

一至四部分合计     34.29 81.06 115.35 

基本预备费 按一至四部分之和的 6%计取 2.06  2.06 

水土保持补偿费 1.6972hm2*1.0 万元/hm²=1.70 万元 1.70  1.70 

总投资     38.05 81.06 119.11 

二、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投资 

通过监理单位对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建设投入资金的统计，截止 2018

年 10 月，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总投资 94.56 万元，其中工程措施 24.05 万元，

植物措施 44.27 万元，临时措施 10.24 万元，独立费用 14.30 万元。实际完成

水土保持总投资统计见表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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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投资统计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万元）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24.05 

1 雨水管 12.19 

2 排水管网 7.92 

3 浆砌石排洪沟 3.94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44.27 

1 绿化 44.27 

第三部分 临时措施 10.24 

1 砖砌体围墙 9.28 

2 临时土质排水沟 0.84 

3 彩条布覆盖 0.12 

第四部分 独立费用 14.30 

1 建设管理费 0.20 

2 工程建设监理费 0.00 

3 科研勘测设计费 0.60 

4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费 5.00 

5 水土流失监测费 8.50 

6 水保设施竣工验收费、技术评估报告编制费 0.00 

7 水土保持技术文件咨询服务费 0.00 

一至四部分之和 92.86 

基本预备费 0.00 

水土保持补偿费 1.70 

合计 94.56 

三、水土保持投资增减情况及分析评价 

本项目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总投资为 94.56 万元，比方案批复的设

计总投资减少了 24.55 万元，其中主体工程中具有水保功能工程的投资减少

了 3.46 万元，新增水土保持措施投资比方案设计的投资减少了 21.09 万元。

水土保持总投资中工程措施投资减少了 8.95 万元，植物措施投资减少了 4.08

万元，临时措施投资减少了 2.32 万元，独立费用支出 14.30 万元，减少了 7.1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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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水土保持投资设计与实际完成情况对比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情况（万元） 

设计投资 实际投资 增（+）减（-） 

一、主体工程计列 81.06 77.60 -3.46 

1 工程措施 25.29 24.05 -1.24 

2 植物措施 48.35 44.27 -4.08 

3 临时措施 7.42 9.28 +1.86 

二、方案新增 38.05 16.96 -21.09 

1 工程措施 7.71 0.00 -7.71 

2 植物措施 0.00 0.00 0.00 

3 临时措施 5.14 0.96 -4.18 

4 独立费用 21.44 14.30 -7.14 

5 预备费 2.06 0.00 -2.06 

6 水土保持补偿费 1.70 1.70 0.00 

合计 119.11 94.56 -24.55 

完成水土保持总投资的分析评价如下： 

（1）主体工程计列投资完成情况的分析评价 

工程措施投资：项目实际工程投资减少了 1.24 万元，主要原因是实际建

设中调整了排水系统布置，减少了雨水管、排水管网的实施，措施的调整是

在保障主体工程防治效果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投资的减少不会降低项目

建设区的水土流失防治效果。 

植物措施投资：植物措施较水保批复减少了 4.08 万元，主要原因是实际

建设中保留了一部分原有植被，节省了绿化投资，因此项目植物措施投资减

少。 

临时措施投资：项目实际临时措施投资增加了 1.86 万元，主要原因是实

际建设中将原水保方案设计的彩钢板围挡调整为砖砌体围墙，导致项目临时

措施投资增加。 

（2）方案新增投资完成情况的分析评价 

工程措施投资：工程措施投资较水保批复减少 7.71 万元，主要是因为实

际建设中未进行表土剥离收集，导致投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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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措施投资：投资总计减少 4.18 万元，主要是建设中表土场区不存在，

表土场区砂土袋挡护及土工布覆盖均未实施，导致临时措施投资减少。 

独立费用：实际产生的独立费用较原方案减少了 7.14 万元，主要是因为

项目水土保持监理纳入主体工程监理，实际未产生水土保持监理费用，实际

产生的建设管理费、监测费较设计减少，同时未产生评估报告编制费及技术

文件咨询服务费等。 

综上所述，本项目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总投资比批复减少了 24.55 万元，

投资的减少是在保证各分区防治效果的前提下优化实施水土保持措施而导

致，投资的减少未降低项目建设区的水土流失防治效果和水土保持措施功能

的发挥，因此，本报告认为：完成的水土保持总投资满足项目建设区水土流

失防治的实际需要，建设单位基本落实了水土流失防治责任，符合鹤水保许

〔2017〕2 号文的批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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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4.1 质量管理体系 

一、建设单位质量管理体系 

建设单位在建设过程中重视水土保持工作，以水土保持方案为技术指导，

并结合项目建设实际情况，在公司领导的统一领导下，由主体工程项目部同

时负责水土保持工作，项目部下设工程部和财务部，工程部具体负责主体工

程建设质量、进度及水土保持措施的运行管理，对项目建设中的水土保持工

作进行检查和验收，同时在建设过程中积极配合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为水土保持方案的顺利实施提供组织和领导保障，同时确保水土保持效益长

期稳定发挥；财务部负责工程建设资金的统筹管理。 

项目建设中的技术工作由工程部具体负责，并安排人员具体负责项目建

设中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管理工作。同时要求监理单位派出监理工程师负责

现场监督事宜，如图 4-1。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对工程质量则采取了抽查、巡查等方式进行控制，

另设置了相应的质量问题处罚条例，对施工过程中出现的质量问题采取经济

处罚的方式对质量进行控制。 

 

 

 

 

 

 

图  4-1 

在项目的建设中，建设单位把鹤庆公路管理段机械化养护和应急中心工

程水土保持工程建设和管理纳入了整个工程建设管理体系中，各级领导能够

正确认识水土流失的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要性，在建设中始终把工程质量放在

第一位，有效保证了水土保持工程治理效益。 

鹤庆公路分局项目负责人 

负责水土保持综合事

务及管理工作 

工程部 财务部 

负责工程建设资金的

统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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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监理单位质量管理体系 

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理由主体工程监理单位同时负责监理，项目实行总

监理工程师负责制，各专业监理工程师在总监理工程师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制定监理工作实施细则和办法，并对照实施项目建设监理工作，相应质量控

制体系人员组成详见图 4-2，在对工程实施监理过程中，监理单位按以下程

序控制工程质量。 

（1）在工程开工前认真的审查施工单位的施工组织设计的可行性、合理

性，对不足之处提出相应的完善意见。 

（2）在工程的各分部工程开工前审查施工单位上报的施工工艺，并对施

工单位的技术交底情况进行检查，以保证不盲目生产。 

（3）对进场各种材料进行验收，不合格材料一律不得堆放在施工现场。 

（4）在施工过程中，对各个工作面上的施工质量情况分别进行现场巡视、

监理旁站等方法进行监理，对施工中的工序、工艺进行检查，对违规的操作、

不合格单元工程一律要求施工单位返工。 

（5）各单元工程的中间验收程序采取三检制度，施工班组自检、施工单

位质量管理机构自检、监理验收，在施工单位自检合格的条件下，监理才进

行验收签证，上一道工序验收不合格的条件下不得进行下一道工序的施工。 

 

 

 

 

 

图  4-2 

三、施工单位质量保证体系 

施工单位在工程质量的控制上，实行项目经理负责制，机构设置如图 4-3

所示，实行三级控制的质量自检体系。 

总监理工程师 

电气工程专业监理、同

时负责水保工程监理 

工程土建监理、同时

负责水保工程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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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1）专职质量检查员负责对项目的施工质量进行全面监控，每道工序专

人负责质量检验，施工中严格执行“三检”制度，确定工程达到设计要求。 

（2）项目经理对质量全面负责，项目部在项目经理的领导下对工程质量

进行全方位的控制，最终对总公司负责。 

（3）总公司质量检查组定期和不定期的对公司所属项目的工程质量进行

抽检，对工程的质量做出内部评价，并责令各项目部完善自身不足之处。 

4.2 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 

4.2.1 项目划分及结果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

定应划分为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单元工程三个等级。 

（1）单位工程：按照工程类型和便于质量管理的原则，按本项目实际情

况划分为防洪排导工程、临时防护工程、植被建设工程； 

（2）分部工程：按照功能相对独立，工程类型的原则划分，按本项目实

际情况划分为排洪导流设施、排水、点片状植被等分部工程； 

（3）单元工程：主要按规范规定，结合工种、工序、施工的基本组成划

分，是工程质量评定、工程计量审核的基础。 

工程质量评定项目划分标准见表 4-1，已经实施的工程按照水土保持分

区进行了划分，具体划分见表 4-2。 

 

总公司质量检查组 

 

项目经理 

专职质量检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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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工程质量评定项目划分标准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划分 备注 

防洪排导工程 排洪导流设施 按段划分，每 50～100m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实际将结合

施工时段等

进行划分 

临时防护工程 

排水 按长度划分，每 50～100m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覆盖 

按面积划分，每 100～1000m2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不

足 100 m2 的可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大于 1000 m2

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拦挡 

每个单元工程量为 50~100m，不足 50m 的可单独作为

一个单元工程，大于 100m 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

工程 

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 
以设计的图斑作为一个单元工程，每个单元工程面积

0.1hm2～1hm2，大于 1hm2 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表 4-2                    项目划分情况表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措施 布置位置 单元数（个） 

防洪排导工程 排洪导流设施 

排水管网 道路广场区 5 

雨水管 建构筑物区 4 

浆砌石排洪沟 道路广场区 2 

临时防护工程 

排水 土质排水沟 道路广场区 5 

覆盖 彩条布覆盖 建构筑物区 1 

拦挡 砖砌体围墙 建构筑物区 6 

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 绿化 绿化景观区 2 

4.2.2 各防治分区工程质量评定 

一、工程质量评定标准 

质量评定程序为：施工单位自评，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抽验认定，质量

监督机构核定。单元工程质量应由施工单位质检部门组织自评，监理单位核

定；分部工程质量评定应在施工单位质检部门自评的基础上，由监理单位复

核，建设单位核定。单位工程质量评定应在施工单位自评的基础上，由建设

单位、监理单位复核，报质量监督单位核定，工程项目的质量等级应由该项

目质量监督机构在单位工程质量评定的基础上进行核定。 

1、单元工程质量评定 

单元工程质量等级标准按《评定标准》规定执行。建设单位或工程部在

核定单元工程质量时，除应检查工程现场外，还应对该单元工程的施工原始

记录、质量检验记录等资料进行查验，确认单元工程质量评定表所填写的数

据、内容的真实和完整性，必要时可进行抽检。并应在单元工程质量评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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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明确记载质量等级的核定意见。 

2、分部工程质量评定 

符合下列条件的可确定为合格：①单元工程质量全部合格；②中间产品

质量及原材料质量全部合格。 

符合下列条件的可确定优良：1、单元工程质量全部合格，其中有 50%

以上达到优良，主要单元工程、重要隐蔽工程及关键部位的单元工程质量优

良，且未发生过质量事故；2、中间产品和原材料质量全部合格。 

3、单位工程质量评定 

符合下列条件的可确定合格：①分部工程质量全部合格；②中间产品质

量及原材料质量全部合格；③大中型工程外观质量得分率达到 70%以上；④

施工质量检验资料基本齐全。 

符合下列条件的可确定优良：①分部工程质量全部合格，其中有 50%以

上达到优良，主要分部工程质量优良，且施工中未发生过重大质量事故；②

中间产品和原材料质量全部合格；③大中型工程外观质量得分率达到 85%以

上；④施工质量检验资料齐全。 

4、工程项目质量评定 

合格标准：单位工程质量全部合格。 

优良标准：单位工程质量全部合格，其中有 50%以上的单位工程质量优

良，且主要单位工程质量优良。 

二、项目质量评定结果 

本项目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的检验评定都纳入主体工程检验评定，其项

目主要有防洪排导工程，其余植被建设、临时措施则按相应的质量检验体系

和检验方法进行评定，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结果详见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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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价情况统计表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布置位置 
单元工程

数（个） 

施工单位自评 监理单位复评 

合格项数 合格率% 优良项数 优良率% 
分部质量

评定等级 
合格项数 合格率% 优良项数 优良率% 

分部质量

评定等级 

防洪排导

工程 

排洪导流设

施 

道路广场区 5 5 100 2 40.00 合格 5 100 2 40.00 合格 

建构筑物区 4 4 100 2 50.00 合格 4 100 2 50.00 合格 

道路广场区 2 2 100 1 50.00 合格 2 100 1 50.00 合格 

临时防护

工程 

排水 道路广场区 5 5 100 0 0.00 合格 5 100 0 0.00 合格 

覆盖 建构筑物区 1 1 100 0 0.00 合格 1 100 0 0.00 合格 

拦挡 建构筑物区 6 6 100 2 33.33 合格 6 100 2 33.33 合格 

植被建设

工程 
点片状植被 绿化景观区 2 2 100 0 0.00 合格 2 100 0 0.00 合格 

合计 25 25 100 7 28.00 合格 25 100 7 28.00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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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弃渣场稳定性评估 

根据现场调查监测，通过对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提供的土石方工程量资

料分析，本项目实际建设中开挖土石方全部回填利用，无多余弃渣产生，本

项目建设未设置弃渣场，不涉及弃渣场稳定性评估。 

4.4 总体质量评价 

根据以上评定结论，按照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标准，确定本项目水土

保持措施工程质量达到合格。评定标准及评定结果见表 4-4。 

表 4-4               工程合格、优良评定标准及结论  

序号 评定项目 评定情况 评定结论 

1 单元工程评定 
25 个单元工程质量全部合格，7 个单元达到优

良，优良率达到 0.0％。 
合格 

2 分部工程评定 
5 个分部工程全部合格、1 个分部达到优良，

优良率达到 0.0% 
合格 

3 单位工程评定 
3 个单位工程全部合格，1 个单位工程达到优

良，优良率达到 0.0% 
合格 

4 本项目工程评定结论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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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目初期运行及水土保持效果 

5.1 初期运行情况 

鹤庆公路管理段机械化养护和应急中心工程于 2017 年 8 月 6 日开工，于

2018 年 7 月 19 日完成建设并投入试生产。为确保主体工程设计及水土保持

方案中各项措施的实施，在建设单位领导的统一领导下，由主体工程项目部

同时负责水土保持工作，项目部下设工程部和财务部，建设单位工程部主要

负责组织实施水土保持工作的领导、管理和监督工作，由监理单位负责质量

检查，施工单位负责实施。 

本项目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工程部始终与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严把质

量关，保障工程质量。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对各类水土保设施运行情况进

行了检查，雨水管、排水管网、浆砌石排洪沟等工程措施完成较好，完成工

程量基本符合工程建设实际情况，工程质量满足设计标准，外观质量稳定，

运行情况良好；绿化用地区绿化植被生长较好，满足水土保持设计专项验收

条件。总之已实施的各项具有水土保持功能措施没有发现质量方面的问题，

各项措施发挥了应有的效益，质量稳定，运行情况良好。鹤庆公路管理段机

械化养护和应急中心工程实施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运行情况如表 5-1 所示。 

表 5-1               项目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运行情况  

措施

分类 
布设区域 防护措施 稳定性 完好程度 运行情况 

工 程

措施 

建构筑物

区、道路

广场区 

雨水管 满足排水要求 断面符合设计要求、无破损 运行良好 

排水管网 满足排水要求 断面符合设计要求、无破损 运行良好 

浆砌石排洪沟 满足排水要求 断面符合设计要求、无破损 运行良好 

植物

措施 

绿化用地

区 
绿化 

绿化树种选择合理，绿化植被生长较好，经自然恢复

后，林草覆盖度达标 
生长良好 

临时

措施 

建构筑物

区 
砖砌体围墙 满足要求 断面符合设计要求、无破损 生长良好 

5.2 水土保持效果 

项目区属以水力侵蚀为主的西南土石山区，土壤侵蚀模数允许值为

500t/km2·a。通过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的实施，项目建设区各分区

的土壤侵蚀模数均低于或等于容许值。根据同类工程情况和当地水土流失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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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计算得到项目建设区扰动面积原生土壤侵蚀模数为 685.13t/km2·a。通过监

测，项目建设区通过治理后，平均土壤侵蚀模数值为 354.84t/km2·a。 

本项目已于 2018 年 7 月完工投入试生产，通过监测得到项目建设区六项

指标均达标，各项指标分别为： 

扰动土地整治率：项目建设扰动地表总面积为 1.6972hm2，对 1.6972hm2

进行了整治，扰动土地治理率为 99.99%。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项目建设造成水土流失的面积为 9890hm2（不含永

久建筑物、道路硬化等面积），通过各种防治措施的有效实施，水土流失治

理达标面积 0.9000hm2，水土流失治理度为 91.00%。 

拦渣率：本项目建设中无弃渣产生，未设置弃渣场，项目建设中存在部

分临时堆土，根据工程建设施工记录资料及同类工程治理经验，本项目拦渣

率达到 96%以上。 

土壤流失控制比：项目建设区原生土壤侵蚀模数为 685.13t/km2·a，容许

土壤流失模数 500t/km2·a。通过治理后，项目建设区平均土壤侵蚀模数值为

354.84t/km2·a，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41。 

林草植被恢复率：项目建设区总面积 1.6972hm2，可恢复植被面积

0.9890hm2，林草植被恢复面积为 0.9890hm2，林草植恢复率为 99.99%。 

林草覆盖率：本工程项目建设区面积 1.6972hm2，现阶段林草植被总面

积 0.9890hm2，项目建设区林草覆盖率为 58.27%。 

综上分析，鹤庆公路管理段机械化养护和应急中心工程的六项指标均达

到了水保方案设计的目标值，同时也达到了《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

准》（GB50434-2008）中二级防治标准要求。从防治效果分析，项目建设区

由于建设活动引发的水土流失已得到有效控制。 

5.3 公众满意度调查 

本项目的实施在完善公路维护的同时，将更有效的提升单位的综合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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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带动作用，形成较好的示范作用，带动农业产业及关联产业的持续、健

康发展，有效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根据施工及监理资料，同时通过现场调查、

走访了解，项目建设中未对周边环境、交通等产生大的影响，现阶段项目周

边居民对本项目的建设无相关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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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水土保持管理 

6.1 组织领导 

鹤庆公路管理段机械化养护和应急中心工程的水土保持工作在县水务部

门的领导下开展。鹤庆县水务局为县级具体管理机构。 

鹤庆公路管理段机械化养护和应急中心工程水土保持工程设计、施工、

监理、运行管理、监测以及验收单位包括： 

方案编制单位：云南兴禹生态环境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水土保持工程建设施工单位：鹤庆县龙盛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监理单位：鹤庆县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运行管理单位：鹤庆公路分局；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云南兴禹生态环境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昆明天杲环境咨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在建设过程中重视水土保持工作，为做好各建设项目的水土保

持工作，以水土保持方案为技术指导，并结合项目建设实际情况，在公司领

导的统一领导下，由主体工程项目部同时负责水土保持工作，项目部下设工

程部和财务部，工程部具体负责主体工程建设质量、进度及水土保持措施的

运行管理，对项目建设中的水土保持工作进行检查和验收，同时在建设过程

中积极配合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为水土保持方案的顺利实施提供组

织和领导保障，同时确保水土保持效益长期稳定发挥；财务部负责工程建设

资金的统筹管理。 

项目建设中的技术工作由工程部具体负责，并安排人员具体负责项目建

设中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管理工作。在项目建设中，依据水土保持相关法律

法规，具体完成了以下工作： 

（1）2016 年 10 月委托云南兴禹生态环境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编制项目水

土保持方案初步设计报告书并取得相关行政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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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送达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为水行政主管部

门的监督检查提供依据； 

（3）项目建设中实施了雨水管、排水管网、浆砌石排水沟、临时排水沟、

土工布覆盖及绿化等，减少了项目建设引发的水土流失； 

（4）2018 年 8 月委托云南兴禹生态环境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开展工程水

土保持监测工作； 

（5）建立健全各项档案，积累、分析、整编资料，总结经验，不断改进

水土保持管理工作。 

6.2 规章制度 

在鹤庆公路管理段机械化养护和应急中心工程的建设中，建设单位工程

部、财务部共同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并将水土保持工作纳入主体工程

的管理中，制定了相应的工程管理、施工管理、财务管理等办法，结合项目

的具体情况，具体制定了《合同管理控制程序》、《进度控制程序》、《质

量管理控制程序》、《投资控制程序》和《信息管理办法》等制度。 

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则根据相关行业规定和要求，制定了《建筑安全生

产管理制度》、《工程质量管理办法》、《工地例会制度》等，保证了项目

水土保持工程的质量，为有效治理项目建设引发的水土流失及危害，发挥水

土保持工程的最大效益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6.3 建设管理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将水土保持工程并入主体工程同步实施，

建设中严格执行了工程基本建设程序，工程质量管理严格实行“项目法人负

责”制，施工单位保证和政府机构监督相结合的管理体系，建设单位按分级管

理的原则，鹤庆县水务局作为项目水土保持工程的行政主管部门。 

在工程的施工过程中，鹤庆县水务局按照国水利部有关规程、规范和规

定文件要求，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履行报批手续。监督工作中主要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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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方面的工作：一是监督检查，二是指导协调工作。 

在工程施工期间，鹤庆县水务局采取定期或不定期巡查的方式进行质量

监督，巡查工地现场，检查参建单位的质量体系，质量保证体系，质量管理

规章制度，施工安全等各项制度，现场抽查单元工程的签证资料、中间产品

的质量情况，对在工程中发现的问题和不足，及时在现场与参建方共同研究、

分析、寻找解决的途径和方法；及时协调建设过程中的各项工作，确保了项

目水土保持工程的顺利完成。 

6.4 水土保持监测 

为客观评价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实施情况及水土保持设施对工程建设水

土流失的防治效果，并为项目水土保持专项验收提供必备的监测资料，建设

单位于2018年8月委托云南兴禹生态环境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本项目水土

保持监测工作。 

监测委托阶段，项目已建设结束，根据项目建设情况及现状，确定本项

目水土保持监测时段为 2018 年 9~10 月，并确定了以下监测实施方案： 

（1）监测范围以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基准，同时根据项目实

际建设情况对项目建设区和直接影响区开展监测； 

（2）监测工作针对项目建设期和自然恢复期开展，由于本项目已于 2018

年 7 月完工投入试生产，监测阶段项目已建设结束，本项目监测主要针对现

状情况进行，监测重点为现状植被生长、道路硬化、挡墙及排水等情况； 

（3）对监测介入前的建设期和自然恢复期，通过查阅相关施工记录、监

理资料、竣工验收资料、施工照片，了解项目建设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时段、

工程量及质量评定情况等，与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座谈交流，了

解工程建设过程中的水土保持工作开展情况，并对施工资料、监理资料、施

工照片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核实； 

（4）结合项目监测滞后的特点，本次监测主要对监测时段内项目建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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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壤流失量、绿化情况等进行监测，以评价项目建设区现状水土流失治理

达标情况，为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提供依据； 

（5）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数量等监测数据主要通

过实地测量进行采集，土方开挖、回填及弃渣量等根据施工记录资料进行确

定，土壤流失量结合施工期照片、现状情况及同类工程监测结果等进行确定，

各监测数据与批复的建设期相关指标进行比对，以评价项目已实施的水土保

持设施是否满足项目建设期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相关要求。 

根据以上监测实施方案，监测组组织相关技术人员于 2018 年 9 月 16 日、

10 月 30 日开展了 2 次现场监测，主要任务是结合监测内容完成监测数据采

集工作，获取项目防治效果照片。在对监测数据处理后，于 2018 年 11 月编

制完成《鹤庆公路管理段机械化养护和应急中心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

告》。 

6.5 水土保持监理 

建设单位委托鹤庆县建设监理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主体工程监理的同时

负责水土保持工程监理任务，在接到任务后立即组织成立了项目工程监理部，

在总监理工程师的领导下，安排监理工程师 3 名人员进驻施工现场，开展监

理工作。 

6.6 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落实情况 

在项目施工过程中鹤庆县水务局按照国家水利部有关规程、规范和规定

文件要求，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履行报批手续。监督工作中主要做了两

方面的工作：一是监督检查，二是指导协调工作。 

依据鹤庆县水务局监督检查，要求建设单位及时进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建设单位依据监督检查要求，及时委托第三方机构编写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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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情况 

根据《水保方案》，本项目原始占地类型为林地、草地、坡耕地、交通

运输用地、水域用地，损坏的水土保持设施主要为具有一定水保功能的林地、

草地，共计面积 1.6972hm2，需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1.6972 万元。本项目实

际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1.70 万元，补偿费缴纳收据详见附件。 

6.8 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 

水土保持工程的正常运行才能保证项目建设的顺利进行，因此，在项目

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组织了工程部的监督人员对项目施工过程中的水土保

持工程进行巡查，对损坏的水土保持工程及时组织施工人员及时修复，对项

目建设区内已实施绿化的部分监督工程负责人做好抚育及管护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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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结论 

7.1 结论 

鹤庆公路管理段机械化养护和应急中心工程水土保持设施已全部建设完

成，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的各类开挖面、临时堆土点、直接影响区等基

本得到了治理，施工过程中的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控制。 

本项目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及工程量为：主体工程计列的工程：①

工程措施：雨水管 375m，排水管网 419m，浆砌石排洪沟 175m；②植物措

施：绿化 9890m2；○3 临时措施：砖砌体围墙 530m；方案新增的水土保持措

施有：①临时措施：土质排水沟 425m，彩条布覆盖 150m2。 

截止 2018 年 11 月，项目共完成水土保持总投资 94.56 万元，完成的水

土保持总投资满足项目建设区水土流失防治的实际需要。 

项目水土保持防治效果明显，扰动土地整治率达到 99.99%，水土流失总

治理度达到 91.00%，拦渣率达到 96%以上，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 1.41，林草

植被恢复率达到 99.99%，林草覆盖率达到 58.27%。六项指标均达到了水土

保持方案的目标值。 

完成的水土保持设施较好地发挥了保持水土、改善环境的作用，实施的

水土保持设施符合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和规程规范及技术标准的有关规定和要

求，水土保持专项投资落实，各项工程安全可靠、质量合格，工程总体质量

达到合格标准，水土流失防治符合开发建设类项目的防治标准，达到水土保

持设施专项验收条件。 

7.2 遗留问题安排 

鹤庆公路管理段机械化养护和应急中心工程水土保持设施经验收后，建

设单位下阶段水土保持工作安排如下： 

（1）部分绿化用地区植被长势差，建议加强抚育管理；同时加强现有的

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和维护，以保证其能正常有效的发挥水土保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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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水土保持工程结合主体工程进行维护和管理，做好水土保持设施

的管理、维护，建立管理养护责任制，对出现的局部损坏进行修复、加固，

绿化植被及时进行抚育，使其水土保持功能不断增强，发挥长期、稳定的保

持水土、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 

（3）为方便水土保持工程管理和运行质量的检查，将水土保持方案设计

资料及图表、年度施工进度、年度经费使用等技术经济指标、水土保持效益

指标以及检查验收的全部文件、报告、图表等资料归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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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附件 

8.1 文件 

（1）发改委文件——鹤发改投资〔2016〕123 号； 

（2）鹤庆县人民政府文件——鹤政复〔2013〕617 号； 

（3）水土保持批复文件——鹤水保许〔2017〕2 号； 

（4）水保补偿费凭证； 

（5）分布工程和单元工程验收签证资料； 

（6）验收照片。 

8.2 附图 

（1）项目地理位置水系图； 

（2）鹤庆公路管理段机械化养护和应急中心工程总平面布置图； 

（3）鹤庆公路管理段机械化养护和应急中心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及水土保持措施竣工验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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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效果照片集锦 

  

  
两个台阶之间浆砌石挡墙现状 

  

外围围墙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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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区内泄洪沟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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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管网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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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用地区保留原生植被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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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用地区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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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验收会议记录照片 

  

  

 


